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
会计、出纳岗位管理职责
[bookmark: _GoBack]本会设会计和出纳各一名，会计和出纳不可由同一人担任。会计和出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可兼任其他非财务工作，但需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原则。
会计岗位：
（1）根据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要求，结合单位业务活动的特点设置会计科目及财务核算方式。
（2）对以下会计事项进行核算：款项的收付、财物的增减、债权与债务的发生与结算、资本的增减、收入费用的发生以及由上述各种变化引起的财务成果。
（3）编制记账凭证、登记总账、明细账，及时编制会计报表，做到：账实相符，账证、账表相符。
（4）负责单位税金的计算、申报和解缴工作，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财务审计和年检。
（5）根据资助、捐赠者、单位理事会的要求编制相应的财务报告。
（6）及时做好会计凭证、账册、报表等财会资料的收集、汇编、归档等会计档案管理工作。
（7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出纳岗位：
（1）负责货币资金的收入、支出及保管工作，确保货币资金的安全完整。
（2）负责清算与货币有关的各项收、支及差旅费、项目借款的报销。
（3）审核原始凭证和各种报销单的合法性、规范性。
（4）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现金管理和银行结算制度的规定，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进行复核办理款项支付工作。
（5）及时登记现金及银行存款日记账，做到日清月结。
（6）定期与会计核对现金和银行日记账。银行存款保证与银行对账单相符。对现金需进行实地盘点，做到账账相符，账实相符。
（7）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，并专设登记簿，依序登记备查。
（8）协助会计办理年检、涉税等事务。
（9）负责管理基金会各项资产，定期清查。
（10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